规范操  监管到位 项目实施初见成效

——攀枝花市儿童友好家园项目2008年度运行情况总结

攀枝花市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

8.30地震后，攀枝花市妇儿工委办在省妇儿工委办的关心、支持下，争取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我市仁和区平地彝族镇、大龙潭乡，盐边县和爱乡三个重灾乡镇援建的三个“儿童友好家园”。自2008年11月开始，三个“儿童友好家园”的设施设备陆续抵达项目点，在省妇儿工委办和联合国儿基会的指导下，在市妇儿工委办和各项目点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该项目实施顺利，并已初见成效。

一、项目实施有序

1、严格程序，高标准招募工作人员。2008年12月初，市妇儿工委办指导三个项目点严格按照《儿童友好家园工作人员招募要求及说明》要求，采取笔试和面试的方式共招募了9名有爱心、责任心，具有中专以上学历、从事幼教专业的志愿者担任儿童友好家园的工作人员，经考察合格后均已到位，她们的平均年龄为23岁，具有较为丰富的幼教经验，工作积极性高。在工作中，她们严格按照《儿童友好家园操作手册》，结合本地区实际，有序地开展“儿童友好家园”的各项工作。

2、积极协调，保障家园场地落实。三个“儿童友好家园”都在我市重灾区，项目实施初期，在学校教室紧缺的情况下，为了保障项目教学场地的落实，市、县（区）妇儿工委办主动与教育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到乡镇现场指导，协调当地政府落实场地，确保了儿童友好家园场地的落实。到目前为止，三个“儿童友好家园”共有活动板房和固定用房10间450平方米，室外活动场所占地共1200平方米。盐边县和爱乡“儿童友好家园”建在中心校内，为了保证“儿童友好家园”场地的落实，乡政府把会议室腾出来作为一年级学生教室，想方设法腾出了一间教室作为儿童友好家园办公室，还设置了一间较大的教室作为家园专门活动室，室外地面为混凝土地面，园内配置有室外幼儿活动组合滑梯一套，另外还有各种教育教学用具、幼儿读物以及幼儿基本的生活饮用水设施等，室外200余平方米均作为家园活动场所。仁和区平地镇校区、大龙潭乡校区在教学用房和生活用房都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仍想方设法提供专门场地，修建了设施较为齐全的儿童友好家园。其中，平地镇校区协调出了3间共150平米的一楼教室作为儿童友好家园的学生活动室、图书室、教师办公室。大龙潭乡校区通过乡政府协调落实了活动场所800平方米，3间板房教室和2间教师办公室共233平方米。

3、广泛宣传，扩大群众知晓率。各“儿童友好家园”项目点依据家园的活动宗旨、目的和意义，确定了活动内容、开放时间，并制作了“儿童友好家园”宣传资料，通过在本乡镇入户发放宣传资料，在相邻乡镇利用集市进行宣传等形式，广泛宣传“儿童友好家园”相关情况，做到了家喻户晓。为了让家园在灾区更好地发挥作用，让灾区的儿童能及时享受到成长的快乐，工作人员还经常进村入户家访，与幼儿家长沟通交流，宣传友好家园的办学宗旨，让群众了解办园意义和重要作用。
4、结合实际，开展活动富有特色。在工作中，家园工作人员注意充分发挥好每一件援助设施设备的作用，开展了系列寓教于乐、富有特色的游戏活动，帮助孩子们克服恐惧，培养爱心，促进孩子们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盐边县和爱乡“儿童友好家园”的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的10：00—11：00，下午14：30－17：30；周六、周日的08：30—11：30，在实施项目中，他们结合灾后儿童心理特征，开展了地震知识、健康知识教育，进行了避震训练及心理康复指导；开展了讲故事活动，让孩子们了解地震中的英雄人物事迹，引导他们向英雄们学习；开展了献爱心活动，让儿童自愿拿出零花钱、衣物、学习用品、玩具等捐给受灾严重和家庭困难的小朋友，让幼儿懂得什么是奉献，感受爱的力量；开展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庆典活动，将收集到的资料和图片展示给孩子们看，还让儿童讲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自己看到的或者听到的巨大变化，让儿童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仁和区的两个“儿童友好家园”的开放时间均为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11：20，下午3：00至4：30、00；周六、周日上午8：30—10：30，凡开园时间都有工作人员在园内组织儿童开展幼教活动和儿童游戏，让儿童在玩中学会坚强、勇敢、自信，同时感受友爱、团结、学会帮助；按照年龄段儿童的特点，通过对贴近生活、轻松活泼的方式开展适合儿童年龄特点的活动，帮助儿童进入积极而有意义的人生体验，达到放松精神、顺畅表达内心感受、建立新的同伴关系、对新环境产生安全与归属感，从而帮助儿童摒弃消极的情绪，发现自己的潜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重新找回内心的快乐，开始积极而有意义的人生。师生乐教乐学，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儿童的喜爱，帮助家长们改变了一些不正确的教育观念，让灾区群众深深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5、完善制度，市县（区）对项目监管到位。为了保障项目的实施有序，规范管理，攀枝花市妇儿工委办从联合国儿基会批准援建攀枝花地震灾区“儿童友好家园”项目，就开始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着手相关管理制度的制定工作，积极协助两个县（区）制定和完善了《儿童友好家园管理办法》、《人员岗位职责》、《设备管理制度》、《安全制度》、《儿童活动制度》等八个相关管理制度，并对使用管理情况进行了督导检查，做到了在援助物资到达后，就能从发放、使用、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实施全程监管，确保这批物资专管专用，监督到位。到目前为止，所有制度已上墙到三个“儿童友好家园”，三个“儿童友好家园”在项目实施中均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制定了各项计划，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各项制度落实到位，并做好了记录、分析、归档工作，定期召开各项工作专题会议，研究相关工作。三个家园的所有设施设备都是统一由学校总务处逐一登记验收，建立明细台帐后，配发到友好家园，并由专人负责管理，对所有物品的接收及使用都有详细的记录，确保物品、玩具、书籍的完好和有序使用。联合国儿基会拨付的工作运行经费由县（区）妇儿工委办统一管理，县（区）妇儿工委办根据家园开展工作中经费使用情况，实报实销。市妇儿工委办加大了对项目实施中的督查力度，市妇儿工委办主任李文义在2009年1月中旬带领相关工作人员对各个项目点设施设备的发放、管理和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督导检查，指出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明确了整改责任和整改时限。从督查的总体情况来看，项目实施后，得到了项目实施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得到了学校和家园工作人员的积极参与和配合，项目实施初见成效，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深受当地儿童喜爱。

二、项目实施的困难和问题

1、受当地灾后教学条件的限制，设在仁和区大龙潭乡校区的“儿童友好家园”还在板房内教学，由于学校教学和生活用房都比较紧张，还不能为儿童友好家园的儿童提供充足的学习、生活、娱乐的空间，不能完全容纳外来参加活动的孩子们。

2、由于“儿童友好家园”工作规范化程度较高，按照《儿童友好家园操作手册》施行，对受聘的工作人员而言是一个新内容，具有较强的挑战性，受聘的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以适应儿童友好家园的幼儿教育。

3、儿童们缺少益智玩具和器材，幼儿类图书量不足，种类不够丰富，存在参加活动人数过多，设备分配不够的情况。

4、由于年龄差距较大，游戏、玩耍活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5、幼儿家长的学前教育意识比较淡薄，不知道游戏、娱乐、运动、心理辅导等对儿童生存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实施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与家长的沟通不够，部分家长对幼儿在家园开展的活动不够理解，还有部分家长因为农忙而不愿意把幼儿送到家园参加活动。

 三、下一步项目工作的建议意见

1、加大宣传力度，使更多家长了解“儿童友好家园”的创建目的和宗旨，了解孩子健康成长的需求，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我们的家园活动中来，在家长和社会的大力支持下，使家园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2、主动向上级部门汇报工作情况及实施中的具体困难，争取获得相关部门更大力度的支持。

3、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完善建园设施，排除安全隐患，最大限度地保障儿童友好家园工作的顺利开展。

同时，还希望继续联合国儿基会和省妇儿工委办加大指导和培训力度，提高幼儿教育水平，同时，协调推动建立由政府部门、学校、社会和家庭多方联动的儿童保护机制，以点带面全面推进我市儿童保护工作，为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